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17-015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蓝帆医疗”）

的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集团”）拟将持有的公司

35,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08%），协议转让给珠海巨

擎秦风鲁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秦风鲁颂”）。 

2、本次股份转让前，蓝帆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5,1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1.26%；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蓝帆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以下简称“蓝帆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46,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72%，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25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98%。 

本次股份转让后，蓝帆集团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0,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4.18%；通过其一致行动人蓝帆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46,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9.72%，合计持有公司217,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3.90%。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秦风鲁颂将持有公司35,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7.08%，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4、本次转让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协议转让审核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蓝帆集团通知，2017年3月22日，蓝帆集团与秦风鲁颂签署了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巨擎秦风鲁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

易日的股票收盘价为定价基准，并参照大宗交易规定，蓝帆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35,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08%），协议转让给秦风鲁颂，

转让价款为400,050,000元，折合单价11.43元/股。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蓝帆集团 105,100,000 21.26 70,100,000 14.18 

蓝帆投资 146,900,000 29.72 146,900,000 29.72 

秦风鲁颂 0 0 35,000,000 7.08 

 

二、转让双方介绍 

1、转让方信息 

名称 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07489653472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李振平 

注册资本 9,565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03 月 28 日 

住所 淄博市临淄区管仲路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

融资等相关业务）；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房

屋、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 李振平先生持股 36.14%，其他股东持股 63.86% 

2、受让方信息 

名称 珠海巨擎秦风鲁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67F516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巨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于苏华） 



  
 

成立日期 2017 年 01 月 18 日 

主要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5814（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 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秦风鲁颂的主要合伙人信息：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份额（万元） 出资比例（%） 

虞晓锋 有限合伙人 19,800 33.00 

黄定清 有限合伙人 19,800 33.00 

高  阳 有限合伙人 19,800 33.00 

巨擎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普通合伙人 600 1.00 

合计 —— 60,000 100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2010年4月2日至2013年4月2日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2、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蓝帆集团的股份，也不由蓝帆集团收购该部分股

份。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蓝帆集团股权总额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蓝帆集团的股权。 

承诺期限：2010年4月2日至2013年4月2日及其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3、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于2013年5月10日至2013年7月31日增持了公司股

份，并承诺：在增持完成之日起6个月（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1月31日）内不减持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1月31日。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4、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于2014年1月8日至1月20日增持了公司股份，并

承诺：在增持完成之日起6个月（从2014年1月20日至2014年7月19日）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2014年1月20日至2014年7月19日。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5、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于2015年2月17日获得了公司授予的650,000股限

制性股票，并承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获授限制性股票。 

承诺期限：2015年2月17日至2018年2月16日 

截至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6、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于2015年7月14日至2016年1月13日增持了公司股

份，并承诺：在增持期间(2015年7月14日至2016年1月13日)及增持完成之日起6个月

（从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7月12日）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2015年7月14日至2016年7月12日。 

截止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综上，截止本公告日，除李振平先生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股份

锁定的承诺（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该项承诺）正在履行外，蓝帆集团及实际控制人

李振平先生所作的其他相关承诺均得以严格履行且均已经履行完毕。本次权益变动

未违反相关承诺。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转让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协议转让审核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公司将密切关注该等事

项并及时予以披露。 

3、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秦风鲁颂及其主要合伙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由蓝帆集团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由秦风鲁颂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 

5、本次股份转让可能存在因违约、审批通不过或不抗力等原因，导致转让不能



  
 

完成的风险，转让双方也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做了相关约定；如股份转让不能顺

利完成，将由转让双方进行协商解决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蓝帆集团和秦风鲁颂分别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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